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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目前新北市29個行政區內尚有許多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未取得，

為逐步解決該等問題，針對早期此狀況發生之個案，透過競價收購(以下簡稱競購)

之機制，以公告現值百分比為基準，出價公告現值百分比低者將優先以協議價購

方式取得土地。 

貳、 競購土地之定義 

一、 可參與本計畫土地如下： 

位於新北市各都市計畫區域內之都市計畫道路，且全部供公眾通行之土地並由新

北市政府道路管理機關維護管養在案。 

二、 不可參與本計畫土地如下： 

(一) 前經新北市政府道路主管機關徵收或協議價購，惟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或

土地登記簿已有公告徵收註記者或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者。 

(二)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條規定，經政府核准由私人或團體

投資興辦之公共設施用地。 

(三) 新市區建設範圍內，由私人或團體依都市計劃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自行

負擔經費興建之公共設施用地。 

(四) 配合私人或團體舉辦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等實質建設事業劃設，

並指明由私人或團體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 

(五) 區段徵收範圍內，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五之二條第一項規定，規劃整理為道

路，並經無償登記為政府所有之公共設施用地。 

(六) 重劃區內，於實施市地重劃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將該重

劃等費用，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

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之供公共使用道路用地。 

(七) 依新北市政府受理民間自行興闢道路及設施處理計畫所開闢之道路。 

(八) 土地未全部供公眾通行，尚有地上物占用之情形者。 

(九) 土地贈與予區公所惟未完成所有權登記，或已提供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者。 

參、 分區競購計畫 

一、  107 年辦理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1,000 萬元。 

二、 以新北市各區人口數考量，區分為下列 2組： 

(一) 甲組行政區為：新莊、板橋、三重、中和、永和、新店、土城、蘆洲、汐止、

樹林、淡水、三峽等 12 區。 



(二) 乙組行政區為：八里、林口、鶯歌、瑞芳、泰山、五股、深坑、石碇、坪林、

三芝、石門、金山、萬里、平溪、雙溪、貢寮、烏來等 17 區。 

三、 甲、乙組行政區分別執行本年度 50％預算額度，惟其中 1組執行金額未達 50％

預算額度之餘額，可流用至另 1 組，直至該年度預算用罄為止。 

肆、 作業流程（詳附件 1） 

一、 準備階段（新北市各區公所受理） 

(一) 受理時間：每年公告日起至 8月 31日止。 

(二) 受理方式：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以每一所有權人單筆土地(持分)

為單位，由土地所有權人填妥「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

競購申請書」（詳附件 2），向新北市各區公所提出申請。 

(三) 初審方式：由各區公所辦理現地會勘並確認是否為 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

道路土地，彙整土地相關資料並填妥「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

路土地初審表」、「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案件統計表」

（詳附件 3）。  

二、 作業審查階段（工務局主辦） 

(一) 受理時間：107 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 

(二) 受理方式：由各區公所將「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初審

表」、「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案件統計表」發文函送工

務局彙整。 

(三) 審查方式：各案「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處理計畫初審

表」未填妥者，將請各區公所協助土地所有權人補正，如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

完全，則該年度不予受理該案。 

(四) 公告方式：將各區公所提報案件上工務局網站公告(包含符合及不符合)。 

三、 競購階段（工務局主辦） 

(一) 標單發送：符合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各所有權人由工務局函送甲、

乙組行政區標單（詳附件 4），並上網公告開標作業。 

(二) 標單投標：（土地各所有權人）。 

1. 專人送達之地點為：「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13 樓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處）總收發」。 

2. 郵遞送達地點為：「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13 樓」。 

3. 截止期限：於公告開標作業時載明。 

(三) 開標： 

1. 開標時間為：於公告開標作業時載明。 

2. 開標地址為：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13 樓 1301會議室。 

3. 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土地所有權人人數不限。 

四、 競購優先原則（工務局主辦） 

(一) 本案底價為土地公告現值之 15％。 

(二) 甲、乙組行政區土地所有權人投標文件合於規定，且標單標價（即投標百分比）

在底價以內，由標單標價百分比最低者為第 1序位（優先辦理土地協議價購及



所有權移轉登記），另其他投標者由標價（即投標百分比）低至高排定序位，

依序辦理土地協議價購及所有權移轉登記，直至本年度甲、乙組預算用罄為

止。 

(三) 如各組標價百分比相同者，以投標土地面積小者為優先序位，如面積相同者，

再以投標土地持分小者為優先序位，若面積與持分皆相同者以抽籤決定，抽籤

順序依外標封編號依序抽籤決定得標排序，投標人未到場者，由開標主持人代

為抽籤決定。 

(四) 每一順位投標土地協議價購金額不得超過該甲、乙組年度預算額度之 50％，

如超過者，投標人得考量以其土地部分持分投標。 

(五) 如本年度預算，無法協議價購甲、乙組最後一筆土地之投標人持分者，投標人

得考量以土地部分持分完成價購作業。 

五、 訂約及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工務局主辦） 

(一) 各組優先序位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遇假日順延一

日），攜帶相關證件及印章，至工務局辦理簽訂協議價購契約手續。 

(二) 各優先序位土地所有權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工務局得撤

銷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1. 逾前款規定簽訂協議價購契約期限不辦理簽約者。 

2. 開標後土地辦理所有權人不接受優先序位或拒不簽協議價購契約。 

3. 土地所有權人未於訂約前自行協議塗銷、終止他項權利及租約，並於過戶

前自行繳清各項稅賦。 

(三) 工務局將委託地政士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地政士代辦服務費、登記規費

及印花稅由工務局負擔。 

六、 每年競購結果工務局將上網站公告周知。 

伍、 計畫及注意事項 

一、 標單文件：  

(一) 投標人應依下列規定填寫標單： 

１、投標土地之面積（Ａ）。  

２、投標人就該土地所有權之持分（B）。  

３、投標土地當年期每平方公尺公告現值（C）。  

４、投標人就該土地每平方公尺欲售之價格（D）。  

５、投標百分比（E）（計算公式：投標百分比（E）＝投標人就該土地每平方 

    公尺欲售之價格（D）＊ 100／投標土地當年期每平方公尺公告現值 

   （C），算至小數第二位）（E=D ＊ 100／C）  

６、投標金額（F）計算公式：F＝E＊A＊B＊C／100 

註：上列 1-3 項資料詳土地登記謄本。 

(二) 不論投標人之上開計算是否正確，或未填「F」之資料與否，皆以「投標百分



比（E）」視為投標人有效之報價。  
(三) 投標人為未成年者或禁治產宣告者，應另提供法定代理人資料及加蓋印鑑。  
(四) 土地屬公同共有者，標單應由代表人加蓋印鑑。  
(五) 除應填內容外，投標人不得變更塗改標單字句內容，或該塗改係屬（依公告）

更正之情形。  
(六) 標單之填寫內容如有塗改，應於塗改處加蓋投標人印鑑。  
(七) 投標人不得於標單內另附條件。 

二、 協議價購作業程序： 

(一) 雙方簽訂買賣契約。 

(二) 向轄區稅捐稽徵處申報土地現值。 

(三) 辦理移轉登記。 

(四) 給付價款。 

三、 協議價購所有權人配合事項： 

(一) 所有權人應自行協議塗銷、終止他項權利及租約。 

(二) 所有權人請自行繳清各項稅賦。 

(三) 公同共有之土地，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四) 未辦繼承之土地，應辦妥繼承登記。 

(五) 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或土地出租情事者，土地所有權人應檢附終止租約證

明。 

陸、 本作業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工務局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 

處理作業流程 

 

 

 

 

 

 

 

 

 

 

 

 

 

 

 

 

 

 

附件 1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 

各區公所確認是否為都市計畫道路私有土地 

審查文件是否填妥 

公告審查結果及開標時間地點 

開標，由標價（即投標百分比）低者依序

排定協議價購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序位 

 

訂約及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是 

是 

公告競購結果 

回復土地所有權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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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 

競購申請書 

 

本人所有座落於新北市   區    段    地號土地 （持分：  /  ），

今依據「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處理計畫」提出申請競購，

並同意委託區公所為代理人，辦理土地鑑界或使用面積測量作業，特立此書為

憑。 

    此致 

新北市     區公所 

 

 

 

 

 

 

所 有 權 人 ：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 

初審表 

一、土地基本資料（甲、乙組） 

1111.編號: 

2.2.2.2.收件日期: 

3.3.3.3.土地地段號: 新北市   區    段    地號土地（持分： / ） 

4.4.4.4.面積：        平方公尺         5.5.5.5.    年公告現值:       元/平方公尺 

6.6.6.6.所有權人:                    7.7.7.7.身分證字號: 

8.8.8.8.聯絡地址:                    9.9.9.9.電話: 

二、初審作業 

1.1.1.1.□屬都市計畫道路（私有既成道路土地），並由新北市政府道路管理機關 

    維護管養在案。 

        □非屬都市計畫道路。 

  □其他: 

2222....現地鑑界或使用面積測量結果（由各區公所檢附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

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申請書影本發文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土地全筆開闢為道路使用且無地上物占用情形 

 □土地全筆開闢為道路但有地上物占用情形 

 □土地部分已開闢為道路使用 

 □其他: 

三、初審結果 

□符合（土地全筆開闢為道路使用，無地上物占用情形，且供公眾使用並  

  由新北市政府道路管理機關維護管養在案) 

□不符合 

審查核章欄位 承 辦 人  課  長  

附件 3 



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案件統計表（甲、乙組） 
編

號 

收件日

期 

區 地號 面積 持分        年 

公告現值 

所有權人 聯絡地址 初審結果 

符合/不符合 

1          

2          

3          

          

          

          

          

          

          

          

          

          

          

          

          

          

          

          

          

          

          

          

          

          

          

          

          

          



（甲、乙組）             標    單              編號：         

案名 
    年度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競售作

業 

土地地段號 新北市    區     段     地號 

投標土地登記總面積（A）   單位：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之持分（B）  / - 

土地當年期每平方公尺公告現

值（C） 
  單位：元 

投標人就該土地每平方公尺欲

售之價格（D） 
  單位：元 

投標百分比（E） 

（計算公式：投標百分比（E）

＝投標人就該土地每平方公尺

欲售之價格（D）＊１００／土

地當年期每平方公尺公告現值

之價格（C），算至小數第二位） 

（E=D＊１００／C） 

   .    ％ 

投標總金額： 

F=E＊A＊B＊C／１００  單位：元 

投標人 
（代表人） 

  

加

蓋 

印

章 

  

法定代理人 
（投標人意思表示

需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允許者）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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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標封 編號：     

案名：     年度新北市境內已開闢未徵收之都市計畫道路土地競購作業（甲、

乙組） 

截止收件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送達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一六一號十三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收 

投標土地所有權人名稱： 

地址： 

土地所有權人負責人或代表人： 

建請填寫下列資料 

※本標案之土地所有權人聯絡人姓名： 

※上開人員之辦公室電話號碼： 

※上開人員之手機號碼：  注意事項：請土地所有權人自備郵寄封套，並將本頁填妥後，粘貼於封面，或於自備封套之封面，加註前列字樣及資料，以利作業。 

 

 


